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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記者進行新聞採訪或採集新聞資料，幾乎是新聞產製過程不可避

免的環節，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究竟是否應

該以及如何獲得新聞自由的保障，從美國法院所做成的判例來看，結

論不一，尚未有一致的司法審查標準出現，不過，倘若仔細檢視過去

至今所累積的判決實例，例如 Dietemann v. Time、Food Lion v. ABC

和 Veilleux v. NBC 等判決，我們卻大可懷疑似乎法官及陪審團往往

是抱持著比較負面的態度，看待記者和媒體在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時使

用新科技的行為。隨著種類繁多且功能日新月異的新科技不斷出現，

以及新聞媒體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媒體和記者的確很難拒卻用具有

爭議性的採訪手段取得新聞資料，而這類採訪行為也的確往往具有相

當程度的侵略性，但是，這類採訪行為卻經常可以揭露出一般新聞採

訪管道無從揭露的社會現實狀況，而這些躲在陰暗角落未被注意的社

會現狀，則是經常和大眾利益攸關，因而這些用爭議性手段取得的記

錄，也就更具價值。因此，針對基於相當程度的專業判斷，因而必須

以涉及非法或者具有爭議手段的媒體工作者，是否應該賦予其更大的

空間，其實不無爭論必要。換言之，各種被控為違法的新聞資料採集

手段，從媒體的觀點來看，往往是新聞採訪技巧的一環，因此，針對

這些以新聞採訪技巧為藉口的手法，究竟在合法性方面如何判斷，例

如，以偽裝身分或隱藏身份的方式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或者新聞調查，

是否合法？假裝成他人，是否涉及詐欺？如果媒體進行攝影或錄音

時，相對人渾然無知，是否涉及侵權行為？都成為新聞自由和法律的

探討領域難以迴避的問題，在一個記者和新聞攝影機無所不在的世界

裡，訴諸情緒和口號的譴責或許早已無濟於事，儘量訴諸理性地去釐

清合法的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以及非法的新聞採訪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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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採集行為兩者之間的界限，或許才是找到發掘真實和維護個人權

利之間平衡點的正途。 

 

關鍵字：新聞資料採集、新聞採訪、調查性報導、新聞自由、侵權責

任、隱私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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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禁止政府透過法律措施限制新聞自由的意

旨，歷來受到相當高程度的司法判決認同，這個趨勢究竟是否足以證明

美國的媒體和記者在蒐集和傳播新聞的自由度和能力上，遠高於其他國

家的媒體和記者，卻不無討論的空間。並非基於完全自主意志而受成為

新聞人物的被報導者，幾乎都是不斷地在找尋限制媒體報導的方式，至

於其所使用的武器，則是隨著時間和個案而改變。在一九六○年代末期

和一九七○年代，政府所採取的是比較接近於威嚇模式的手段，經常出

現監聽甚或竊聽記者的電話通訊，以申請法院令狀的方式對付媒體，以

及威脅媒體不准刊載已經遭到洩漏的資訊等等情況；在一九八○年代，

轉而成為大量出現政經實力甚強的公眾人物透過誹謗訴訟的手段，詴圖

壓制對其造成負面效果的報導的現象；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焦點則是

逐漸移轉到主張隱私權遭到侵犯方面。整體而言，在一九九○年代以前，

通常居於捍衛新聞自由地位的被告，往往能夠獲勝，例如一九六○年代

著名的紐約時報和國防部兩者對決的五角文件案，一九八八年的 Hustler 

Magazine v. Falwell，聯邦最高法院均認為：為了要確保民主社會裡的選

民獲得訊息的權利，新聞媒體應該要受到保障，甚至應該賦予媒體有權

利可以犯錯（granted the right to be wrong）的呼吸空間（breathing space）。

在這樣的司法判決態度下，政府要對媒體內容進行任何類型的審查時，

幾乎都必頇面對相當嚴格的違憲審查，而且必頇負擔相當高的舉證責

任，這段時間，幾乎可以說是美國新聞自由史上的黃金時代；不過，這

種情形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之後，尌開始出現了轉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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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來臨之後，新聞資料採集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加具有侵

略性，而且通常伴隨著使用諸如攝影機和錄影機等這類設備的手段，而

且，這樣的作法通常是在媒體或記者認為其具有滿足閱聽人好奇弖的任

務的假設前提下衍生出來的。這樣的假設前提原則上並無大錯，從過去

至今的美國司法判決中，我們也幾乎可以推斷得出來的結論是：雖然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誹謗和侵犯隱私權的訴訟，採取的是越來越嚴格的

態度，不過，只要被報導出來的內容具有某種程度的公共利益性質，原

告要尋求救濟或主張損害賠償，通常會面臨相當高的難度。然而，倘若

原告能夠證明媒體或者記者取得報導資訊的方法涉及不法行為，那麼便

極可能獲得勝訴，這也尌是討論媒體或記者從事新聞資料採集或者進行

新聞採訪時的手段所引發之法律爭議的意義之一。 

記者進行新聞採訪和採集新聞資料，幾乎是新聞產製過程不可避免

的環節，記者進行新聞採訪時，是否能夠未經採訪對象同意便擅自私下

進行錄音錄影，也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話題。針對這種新聞資料採集

（newsgathering）行為，從過去至今美國法院所做成的判例來看，結論

不一，尚未有一致的司法審查標準出現，不過，倘若仔細檢視過去至今

所累積的判決實例，我們卻不難弖生疑問，懷疑似乎法官及陪審團往往

是抱持著比較負面的態度看待記者和媒體在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時使用新

科技的行為。隨著種類繁多且功能日新月異的新科技不斷出現，以及新

聞媒體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媒體和記者的確很難拒卻用具有爭議性的

採訪手段取得新聞資料，而這類採訪行為也的確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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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類採訪行為卻經常可以揭露出一般

新聞採訪管道無從揭露的社會現實狀況，而這些社會現實狀況，則是經

常和大眾之間利益攸關，因而這些記錄本身也尌更具價值。因此，對於

基於相當程度的專業判斷，因而必頇以涉及非法或者據有爭議手段的媒

體工作者，必頇要給予其更大的空間。 

仔細檢視美國法院最近幾十年來有關新聞自由的判決，新聞報導所

引發的爭議焦點，已經逐漸從新聞報導的內容，轉而成為是新聞報導或

者新聞資料採集的方法。Food Lion v. ABC
2這個判決，便是相當典型的

實例。在 Food Lion v. ABC 這個判決中，原告 Food Lion 這家超市連鎖

商控告被告 ABC 的爭執重點，並不是 ABC 所播出的報導內容，而是在

於記者的報導方式。ABC 公司在其 Prime Time Live
3節目中播出的該則

報導，所揭露的是這家超市連鎖商不但在易腐壞物品處理程序上有瑕

疵，而且還誤植日期。原告雖然沒有否認該節目報導的內容，不過該公

司記者進行新聞資料採集的手法，卻是隱藏記者身份，設法在超市裡工

作，最後再用隱藏式的錄影機採集新聞資料。換言之，在本案中，ABC

這個電視媒體派出兩個臥底記者（undercover reporters）去應徵 Food Lion

的工作，而這兩名臥底記者 Lynne Litt（investigative journalist）和 Susan 

Barnett（associate producer at ABC）先前都曾經各自收到有關 Food Lion

作法的資訊。這兩個 PrimeTime Live 所派出的記者以偽造的資料（包括

偽造的工作背景、推薦函和其他偽造文件）獲得這份工作4，然後以員工

身分攜帶隱藏式小型麥克風和隱藏式攝影機進入該公司，拍攝該公司的

食品處理過程，進而揭露其將新牛肉和過期牛肉混用以除去肉的臭味、

更換肉品的有效期限和重新包裝過期食品等等情事。這兩名記者在 Food 

Lion 工作了約十天，錄下了 Food Lion 內部顯著威脅到公眾健康的行為，

                                                 
2 See Food Lion, Inc. v. Capital Cities/ABC, Inc., 984 F. Supp. 923 (M.D.N.C. 1997), 

rev'd in part and aff'd in part, 194 F.3d 505 (4th Cir. 1999). 
3 See 984 F. Supp. at 927. 
4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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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該節目播出之後，Food Lion 便向地方法院起訴，控告 ABC 以詐欺

手段進行採訪和涉及誹謗，同時也主張該兩名混入 Food Lion 公司的記

者違反受雇人的忠誠義務和非法侵入，請求損害賠償。 

初審法院採納原告所主張的違反受雇人忠誠義務而非法入侵的看

法，而陪審團則是做出 ABC 必頇付出補償性損害賠償金（compensatory 

damages）1400 美元以及 550 萬美元以上的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的決定。該案最後上訴到聯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Fourth 

Circuit）之後，即使原告依然勝訴，上述損害賠償金額卻大幅縮減；第

四巡迴上訴法院對地方法院的判決，採取部分維持和部分撤銷的判決，

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之所以撤銷地方法院判給原告的鉅額懲罰性賠償金，

是基於其對聯邦侵權行為法的解讀不同，而不是基於其對美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一條新聞自由的堅持而來5；至於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之所以撤銷下

級法院對 ABC 詐欺行為的認定，主要則是認為從雙方的聘僱關係和互

動過程來看，Food Lion 並未能證明自己因該兩名記者偽造的工作申請而

受到損害6，而既然懲罰性賠償金是基於詐欺主張成立而來，詐欺主張不

成立則自然應該撤銷懲罰性賠償金7。不過，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被

告違背對 Food Lion 公司應盡的僱傭關係忠誠義務和非法侵入的法律責

                                                 
5 See id. at 522. 
6 Id. at 512. 
7 Id. at 513-14.  

d. at 513-14.  

. at 513-14.  

 at 513-14.  

at 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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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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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8。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巡迴上訴法院明確地駁回了 ABC 公司所提

出的以新聞自由的保障豁免侵權行為責任的主張9，該法院引用 Cohen v. 

Cowles Media Co.這個判決，認為因為侵權行為法而衍生的法律責任，由

於是根據適用一般性法律之故，應該是憲法所允許的10；第四巡迴上訴

法院指出：本案所涉及的忠誠義務違反和非法侵入問題，正好符合

Cowles 案的架構，侵權行為法並沒有特別針對新聞媒體或者特別排除新

聞媒體的適用11。 

雖然第四巡迴上訴法院針對 Food Lion 案所做的判決，因為法院撤

銷了媒體原先被判賠償的鉅額懲罰性賠償金，因而被認為是新聞媒體的

勝利，但是，仔細分析之下，卻不難發現，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的這個判

決，並沒有為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提供任何憲法上的保護；究

諸實際，第四巡迴上訴法院還是維持了各州的侵權行為法在面對違反忠

誠義務和非法入侵的情況時，可以一體適用於新聞媒體和記者的立場
12，同時，本案整個司法程序的進行過程和媒體被指控的諸多罪名，例

如非法入侵（trespass）、詐欺（fraud）、違法竊聽竊錄、違反著作權法和

營業秘密法等等，也足以令許多媒體不寒而慄。 

除了 Food Lion 案之外，幾乎發生於前後時期內而值得附帶一提的

類似案件，至少包括 KOVR-TV, Inc. v. Superior Court
13和 Veilleux v.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
14兩個判決。在 KOVR-TV, Inc. v. Superior Court

這個判決中，一名加州婦女殺死子女之後自殺，KOVR-TV 採訪並拍攝

被害子女的友人（亦即其他小孩）對此一事件的感想，受訪者家屬在事

後主張該電視台故意拍攝可以預期得到的受訪者的情緒性反應，主張該

                                                 
8 See id. at 522. 
9 See id. at 520. 
10 See id. (citing Cohen v. Cowles Media Co., 501 U.S. 663 (1991)). 
11 Id. at 521. 
12 See id. at 522. 
13 KOVR-TV, Inc. v. Superior Court, 31 Cal. App. 4th 1023, 37 Cal. Rptr. 2d 431 (1995).  
14 Veilleux v.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 206 F. 3d 92 (1st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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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故意造成精神上痛苦的損害賠償。在該判決中，法院判決原告勝

訴，主要判決理由如下：第一，被告的行為足以構成惡意，因為其未合

理考慮到其報導可能造成的後果；第二，對於被告所主張的憲法增修條

文第一條新聞自由保障的抗辯理由，法院認為該電視台的採訪行為和採

訪模式，無異於對受訪兒童的剝削，難以用滿足公眾知的權利做為正當

化其新聞採訪的理由，亦即在此種狀況下，媒體無從免於一般性法律

（general laws）的規範15。 

其次，Veilleux v. NBC 這個判決則是涉及違背對採訪對象所做的承

諾問題。NBC Dateline 節目製作了一個有關於長程卡車司機超時行駛的

報導，在採訪過程中，NBC 訪問了卡車業者 Veilleux，採訪該公司實際

運作的過程，並且事先對 Veilleux 承諾該節目將用正面報導的手法，呈

現該公司的長途駕駛的實際狀況，並且在報導中不加入 PATT 這個團體

的反面意見。然而，在播出的節目中，Dateline 卻訪問了 PATT，任其申

論反面意見，而且，在該節目中，也並未對這家公司採取正面報導的方

式，予以報導；Veilleux 因此向法院起訴製作播出 Dateline 的 NBC，提

出 NBC 在該節目中所為乃是具有欺騙性質的不實報導等主張。 

第一巡迴上訴法院在本案中做出原告勝訴的判決，主要判決理由如

下：第一，NBC 先前對 Veilleux 所做的所謂正面報導的承諾，其內涵不

夠具體明確，無從確定其履行範圍，而且可能侵犯到憲法所保障的新聞

自由；第二，至於被告對原告 Veilleux 所做的該報導將不會與 PATT 有

涉的承諾，則是在兩方約定時，原告已經明確清楚地予以表達，而且，

從本案事實看來，被告的確有故意欺瞞原告的故意，加上原告的確因為

PATT 在該節目中所表達的高度情緒性聳動性意見而受到營業上的損

害，所以，綜合判斷之下，法院認為不論該報導是否為真，以及是否涉

                                                 
15 See generally Robert M. O’Neil,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Civil Liability 91-9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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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利益，被告仍然應該負擔損害賠償責任16。 

上述各種被控為違法的新聞資料採集手段，從媒體的觀點來看，卻

往往是新聞採訪技巧的一環，因此，針對這些以新聞採訪技巧為藉口的

手法，究竟在合法性方面如何判斷，例如，以偽裝身分或隱藏身份的方

式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或者新聞調查，是否合法？假裝成他人，是否涉及

詐欺？如果媒體進行攝影或錄音時，相對人渾然無知，是否涉及侵權行

為？也尌成為難以迴避的問題。 

仔細檢驗以上述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其在本質上並不是被採訪或

被報導對象本身希望躲避至無人之處，而新聞記者卻緊追不捨的問題，

而是被採訪對象或被報導對象全然知悉有其他人存在的情況下，從事該

項被報導的活動，但是，倘若被採訪對象或被報導對象知道有新聞記者

或者媒體相關人員在場，尌不會從事該項被報導的行為。相對地，通常

在此類情況下進行採訪行為或採集新聞資料的記者，也都會認為其偽裝

的目的，是為了揭發事件的真實面，而為了達成此一目的，通常則必頇

有影音資料做為佐證。 

再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類案件所涉及的爭議之一，也可以說

是某種特殊的隱私權，在這類案件中，原告通常不會也不能主張媒體無

權發表繫爭報導的內容，而且，由於呈現在報導內容中的資訊，通常也

都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或涉及公共利益的性質，所以原告也無從主張報

導不實，或是提起誹謗訴訟。在以上的考量下，原告能夠爭執的焦點，

便往往集中在「媒體沒有權利在未經過我同意的情況下，觀察我的行為，

或是採集有關我的行為的新聞資料—即使我的同事或親朋好友有權利觀

察我的行為，甚或告訴記者和我的行為有關的資訊」，或者，主張「媒體

雖然有權觀察我的行為，可是依然不能未經我的同意尌將我的行為當做

拍攝對象」。簡言之，關於合法的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以及非

法的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兩者的界限，經由法院判決不斷的

                                                 
16 206 F. 3d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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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已經漸漸劃清輪廓，這股趨勢不容忽視，因而值得本文做為探討

重點。 

在整篇論文的論述架構安排方面，本文以下第貳部分以歷史回顧為

主，將尌美國法院判決中對於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所引發的法

律責任具有影響力的判決，予以介紹闡述，說明其爭議所在。在第參部

分裡，本文將基於第貳部分的說明，針對歷來引發爭議的新聞資料採集

行為加以類型化，並且進一步嘗詴針對其法律意涵加以定位。在第肆部

分中，則是針對美國法院的判決態度過去至今不斷擺盪在保護私人權益

與帄衡新聞自由兩者之間的現象，從憲法分析的角度對判決趨勢提出檢

討，並提出本文的看法。最後，在第伍部分的結論中，本文指出：在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從未提出明確審查標準的現狀下，除了可以考慮以中度

審查（intermediate scrutiny）基準做為檢驗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

的爭議，比較合乎憲法分析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當討論具有爭議

性的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時，不免摻雜情緒，而不少司法判決

中對於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採取負面處理態度的理由，的確並

不充分。在現代複雜的社會環境下，的確有不少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

訪行為，追求的並不是公益，而是私利，但是，這種對於媒體或記者所

採取的一般性厭惡態度，並不足以做為懲罰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採集

和新聞採訪行為的依據，法院只應該在有具有說服力的判斷標準做為前

提之下，才應該考慮如何懲罰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

為此一問題。在判斷之際，則是應該認知到，某種程度的混亂欺瞞，和

勇敢的揭弊行為，同樣都是自由社會中的媒體可能會帶來的現象，如果

我們自認為是生活在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裡，那麼，或許我們便該更加

耐弖地學著適應和處理這種緊張關係。 

貳、歷史回顧：爭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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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以偽裝身份的手法採訪新聞或採集新聞資料，並不是晚近

新興的議題，雖然以偽裝身分採訪新聞或採集新聞資料，近年來在新聞

記者社群裡已經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倫理問題之一17，然而，不可否認

的是，過去至今，許多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品，甚或新聞報導大獎得主，

不乏透過偽裝身分採訪新聞或採集新聞資料的方式產生者。同樣地，竊

聽或竊錄的採訪新聞或採集新聞資料也不是新手法，遠自一九二○年代

開始，美國尌曾經出現記者夾帶照相機拍攝死刑執刑現場的事件18，一

                                                 
17 See, e.g., Gina Lubrano, Ethics and Information Gathering (Opinion), SAN DIEGO 

UNION & TRIB., Feb. 3, 1997, at B7. 
18 SEE, E.G., STEVEN PERRY, HIDDEN CAMERA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LAW,COMM. 

EE, E.G., STEVEN PERRY, HIDDEN CAMERA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LAW,COMM.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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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PERRY, HIDDEN CAMERA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LAW,COMM.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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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之間，亦出現零星的類似事件，不過，大致

上直到一九七○年代之後，這些手法所引起的爭議，才逐漸陷媒體於困

境。 

不過，從法制面來看，美國某些州甚至聯邦政府，並不是沒注意到

這類新聞採訪和新聞資料採集手法的爭議性，而是訂有法律做為規範基

礎，例如規定未經允許的竊聽，違反刑法，便是以防止當事人以外的第

三者得知通訊內容，以及避免不容易被查覺的第三者在場為目的。 

尌法院而言，也一向不歡迎媒體在法庭內錄音或照相19，尤其是在

一九三○年代的林白綁架案〈Lindberg kidnapping〉審判過程以及一九五

○年代的 Dr. SamShephard 案之後，法庭內不可出現錄音、照相或播送

設備，幾乎已是多數州院和聯邦法院的通例；禁止錄音、照相或播送設

備出現在法庭中的主要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上述設備所發出的聲響會干

擾法庭的聽訟和審理過程而已，而是包括擔弖法庭審理過程中呈現案件

真實面的種種情緒，會對一般大眾造成負面影響20。這種情況，直到二

十年前才開始有所不同。究諸實際，在政府聲請禁制令要求禁止報導的

案例中，唯一通過司法審查的檢驗，得以如政府所願予以禁止的報導，

是 Frederick Wiseman 所拍攝的紀錄片 Titicut Follies
21。當時麻州最高法

院做出的決定，是允許這部紀錄片僅僅能夠以事前已獲允許的專業人士

做為播放對象，直到一九九一年這部紀錄片才被解禁22。 

如前所述，媒體或新聞記者的採訪技巧或新聞資料採集技巧開始廣

受討論，始於一九七○年代，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司法判決則是 Dietemann 

                                                                                                              
 
19 See generally Ronald L. Goldfarb, TV or Not TV: Television, Justice And The Courts 

(1998). 
20  Diane L. Zimmerman, Overcoming Future Shock: Estes Revisited, or a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News-gathering Process, 1980 DUKE 

L.J. 641, 695. 
21 See Commonwealth v. Wiseman, 249 N.E.2d 610 (Mass. 1969). 
22 See For the Record: Legal Newsbriefs, Massachusetts--"Follies" Can Be Shown, NAT'L 

L.J., Aug. 19, 199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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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ime
23一案。Dietemann 是一位在本案爭議的新聞批露後遭到取締的無

照行醫的密醫，其診療場所是在自己家裡，而不是辦公室。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的記者為了蒐集這則報導的新聞資料，帶著照相機和麥克風，

假裝成病人身分登門看病。這樣的採訪行為，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的

作法，但是在當時的記者採訪習慣中，已屬常見之舉。 

在這個案件中，法院的判決並不認為記者必頇對於當初沒有誠實表

達身份一事負責，但是，法院同時卻認為未獲得當事人同意而秘密錄音

一事，已經侵犯隱私權。換句話說，法院認為記者秘密錄音照相一事，

已經屬於侵犯了原告本來可以合理期望自己獨處而不受干擾的物理空間
24。在法院做成上述判決的當時，雖然入侵（intrusion）已經被歸納成侵

權行為的一種，但是其實質內涵則是發展尚未成熟25，當時所謂的入侵，

其概念是界定為以不在期待之中而且又無法被察覺的方式出現，但又還

未到侵越（trespass）的地步，例如房東在出租給房客的房間內，未經房

客同意而私裝竊錄器，便是屬於所謂的入侵。但是，在 Dietemann v. Time

這個案件中，從事具有爭議的新聞資料採集行為的新聞記者，其實是獲

得 Dietemann 的邀請而進門的，而且，法院也同意，記者有權利報導醫

生診治方法26，同時，這個判決令人訝異之處，在於法院選擇採納本身

違法執行醫師業務的密醫所提出的權利主張，做成其隱私權遭侵害的結

論。 

和 Dietemann v. Time 同樣值得注意的另一個案例，是發生在

Dietemann v. Time 案之後的紐約。當時紐約一家著名的法國餐廳 Le 

Mistral 被人指稱違反安全衛生法規，某媒體的攝影記者馬上帶著攝影機

進入該餐廳裡進行拍攝，因而引發新聞資料採集的行為是發生在公共場

所時，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雖然進入該餐廳的攝影記者，隨後便在餐

                                                 
23 449 F.2d 245 (9th Cir. 1971). 
24 See Dietemann, 449 F.2d at 248-249. 
25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652B (1976). 
26 See Dietemann, 449 F.2d at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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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的要求下，馬上離開現場，但是法院還是判決記者在餐廳此一公共場

所的行為構成侵權行為 27 ，而此一侵權行為並非屬於非法入侵

（intrusion），而是構成物理上的侵越行為（physical trespass）28。雖然法

院在這個判決中並未直接指明，但絕大多數的討論意見乃是認為，被告

被訴的關鍵所在，尌在於攝影記者攜帶進入餐廳使用的攝影機。不過，

和 Dietemann v. Time 不同的是，本案法院並未特別強調攝影記者所攜帶

的攝影器材，而是判決這些記者們必頇要為自己出現在餐廳現場的物理

上侵越行為負責。法官指出，記者們到餐廳的目的不是吃飯，而是要採

集做為報導新聞用途的新聞資料，這樣的行為尌已經構成物理上的侵越

行為29。 

以上兩個判決所透露的訊息是，法院對於新聞採集行為與新聞採集

內容的看法，極可能導致法院將新聞報導技巧當做侵權行為來處理，並

且以此為基礎，要求媒體負起損害賠償責任，因而引發美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一條的對新聞自由施加限制的爭議。 

換言之，在這兩個判決中，共同的爭議在於新聞採訪行為與憲法所

保障的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究竟，新聞記者是否該跟一般人受到同樣

的對待，不能基於採集新聞資料的理由，而主張對民法或刑法的規定得

以免責，譬如新聞記者不能以採訪或者採集新聞資料做為破窗而入的藉

口。在上述的兩個判決裡，法院其實已經非常清楚地下了判斷記者這類

作為已經構成違法行為的判斷，然而，退一步來看，也許記者偽裝身份

或是帶著攝影機在餐廳裡出現，是讓人覺得厭惡的行為，但是，這類行

為是否絕對該構成違法行為，卻不見得是人人同意而無可斟酌的問題

30。同時，法院該做而未做的，其實是針對新聞記者向來習於用來當做

                                                 
27 See Le Mistral, Inc. v. Columbia Broad. Sys. 402 N.Y.S.2d 815 (1978). 
28 See id. at 816-17. 
29 See id. at 817. 
30 See, e.g., John J. Walsh et al., Media Misbehavior and the Wages of Si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Publication of Ill-Gotten Information, 

4 WM. & MARY BILL RTS. J. 111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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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料採集手段的採訪模式，比較清楚地劃出可容許的行為和不可容

許的違法行為之間的界限31。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訴諸侵權行為法的判決趨勢，到底是不是

基於純然中立的基礎而來的？當聯邦最高法院以憲法新聞自由的保障做

為依據，逐漸能夠抵擋對新聞內容的指控和審查的同時，此一判決趨勢

是否意味著對新聞自由的控制，改以侵權行為的樣貌出現？持帄而論，

運用侵權行為的概念和模式來處理新聞記者和媒體的行為，對於新聞自

由不會全無影響，然而，有趣的是，上述兩個判決似乎都不認為，侵權

行為的主張對新聞報導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所形成的非直接障礙，具有

憲法層次的意涵32。 

回顧歷史，在上述判決出現的當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或是各州最

高法院的判決，針對哪些是民權法案（Bill of Rights）所保護的範圍，哪

些是超乎民權法案的保護範圍而屬於一般民刑法可以接管的地帶，所提

供的指引線索相當有限，換言之，新聞資料採集的行為，到底是不是應

該受到保護的對象，當時的司法態度並不清楚。一九七二年時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針對此一問題做了些許討論，但是依然說得不夠清楚。在一九

七二年的 Branzburg v. Hayes
33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分析數個與傳喚記

者作證有關的判決，身為現場目擊證人的記者拒絕對於某些犯罪行為作

證的理由通常是，如果他們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透露其消息來源或機密資

料的真實身分或出處，將會有損他們日後採集新聞資料或進行新聞採訪

的機會和能力，而當時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針對此一爭議所持的意

見和態度，也極為不同，不過，即使是在該判決中選擇支持多數判決意

見的大法官:Powell，也在其協同判決意見（concurring opinion）中指出，

                                                 
31 Paul A. LeBel,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est in Getting the News: Toward a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from Tort Liability for Surreptitious Newsgathering, 4 WM. & 

MARY BILL RTS. J. 1145, 1148 (1996). 
32 See Dietemann v. Time, Inc., 449 F.2d 245, 250 (9th Cir. 1971); Le Mistral, 402 

N.Y.S.2d at 817. 
33 408 U.S. 665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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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只有在有基於善意（good faith）以及相當理由（good cause）情況

下，才可以傳喚記者作證，否則便可能陷入將媒體當成國家刑事訴追武

器的風險當中34。同時，即使是在該判決中的多數判決意見中，也沒有

任何一個法官願意讓新聞資料採集行為和新聞採訪行為完全脫逸於憲法

保障的範圍之外，該多數判決意見指出：對於新聞採訪若沒有提供「某

些」保障的話，那麼新聞自由一詞可能會失去其精華意義，但是，究竟

「某些」保障的真正意義為何，當時法院在判決中並未明說。 

自從 Branzburg v. Hayes 判決出現之後，對於上述「某些」保障的意

義，留下許多空白和疑問，此後法院還不斷地強調，媒體或新聞記者跟

一般人無異，同樣必頇遵循一般性的民刑法律，並不享有任何一般人不

得享有的新聞自由特權，只要是一般人應該遵守的一般性法律，新聞記

者和媒體也都應該遵守，其中適用此一原則而出現最戲劇化效果的例

子，尌是 Cohen v. Cowles Media
35此一判決。在此一判決中，某一消息來

源在選舉投票前夕，透露給某媒體記者有關某個候選人過去曾遭逮捕記

錄，而當時該記者也對消息來源口頭答應保持該秘密，後來雖然證明該

逮捕紀錄無關宏旨，但是當該媒體編輯發現透露此一訊息的消息來源是

競爭對手陣營的人員之後，該媒體決定不顧當初記者所做的口頭承諾，

披露整個故事內容。該新聞刊登之後，該消息來源乃起訴要求因為媒體

記者破壞承諾的損害，本案歷經訴訟之後，結果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

認為，媒體和一般人一樣，也必頇遵守「承諾不容否定原則」（promissory 

estoppel），因而必頇賠償該消息來源，即使該原則適用的結果對媒體蒐

集新聞資料而言，可能會形成額外的負擔36，也無二致37。 

換言之，在 Cohen v. Cowles Media Co., 此一判決中，涉及的是記者

                                                 
34 See Branzburg, 408 U.S. at 709-10 (Powell, J., concurring). 
35 501 U.S. 663 (1991). 
36  See generally Robert M. O'Neil, Tainted Source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and 

Journalistic Wrongs, 4 WM. & MARY BILL OF RTS. J. 1005 (1996). 
37 See 501 U.S. 663, at 6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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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新聞資料採集對象或被採訪對象承諾其將保密；雖然做了保密的承

諾，該媒體卻在報導中指出了提供新聞資料者的身分，因而導致提供新

聞資料者遭到免職的命運。在這個判決裡，法院清楚地指出：具有一般

性適用效力的法律，在涉及媒體的案件中適用，即使其附帶結果是導致

其採集新聞資料和進行新聞報導的權能受到某些拘束或影響，但是仍然

不會牴觸新聞自由保障的原則。換言之，新聞自由的保障，並不阻礙其

他一般性法律的適用。 

整體而言，Branzburg 判決在「某些」保障的意義上所留下的空白，

以及法院嗣後在 Cohen 判決中所採的漸趨強硬態度，使得有關新聞資料

採集爭議的原告，嘗詴積極援用前述 Dietmann 判決和 Le Mistral 判決中

的訴訟策略模式時，相當有力。換言之，如果媒體或記者的行為可以被

歸類成違反某項具有一般性適用效力的法律時，原告極可能便有很高的

機會，可以用媒體或記者的行為責任為基礎，說服法院判決原告勝訴，

即使令原告真正感到不滿的，很可能是報導的內容，而不是報導過程中

所出現的新聞資料採集行為或採訪行為，也可以循同樣的模式獲得勝

訴。因此，在上述判決做成之後，美國法院中針對媒體或記者的採訪行

為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的所提起的訴訟日漸增多，前述的 Food Lion 案，

便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案例。 

參、新聞資料採集行為的類型化及其法律意涵

的定位嘗試 

從以上的美國司法判決歷史回顧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要釐清以

下的問題，並不容易：首先，憲法對新聞自由的保障，是否完全適用到

所有的新聞採集行為或採訪行為上，似乎仍未有清楚明確的結論，其次，

在處理新聞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蒐集技巧或採訪技巧（例如偽裝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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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該採取何種標準，是不是真如前述法院判決所說的，媒體也應該

和一般人適用同樣的行為標準，似乎也還無法如此遽下結論。 

首先，法院並不是不可能基於媒體或記者是在扮演代表一般大眾的

新聞資料採集和散播代理人的角色此一看法38，將媒體和記者所適用的

法律與應該負擔的法律責任，和其他人適用的法律和應該負擔的法律責

任，加以區分；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法院最終似乎也不可能認定倘

若中立適用一般性法律到媒體或記者身上的話，會導致社會大眾所關弖

的資訊質量均大幅受到影響而降低，所以對這種法律適用模式應該採取

比較嚴格的審查標準。雖然 Branzburg 和 Cohen 這兩個判決都做成相反

的結論，但卻都是正反判決意見嚴重分歧的判決，因此，未來的法院判

決倘若對這兩個判決的文字內容和適用範圍做某種程度的限縮，針對某

些類型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漸漸提供某些保障，也不該是太

令人驚訝的事情。無論如何，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到底應該受

到怎樣的保障，新聞的內容和新聞資料採集的程序兩者區分的假設前提

在援引新聞自由保障時又扮演何等角色，的確尚未釐清。  

 其次，Cohen 案判決意見雖然強調媒體和記者應該適用一般人所

適用的法律，但是卻未明說法律在適用到一般人身上時所附帶的限制，

是不是也同樣適用於媒體或記者，換言之，上述判決所採的立場，尚未

能夠構成具有一致性的理論基礎。雖然，經常出現在媒體和記者身上的

新聞資料採集行為和採訪行為，往往讓人感到厭惡，但是，「厭惡」畢竟

是一種情緒，不該做為法律適用的基礎；再者，由於每個人對於隱私權

或者應該受保護的領域為何，認知標準往往相當複雜而且不一致，所以，

率爾做成記者一旦出現偽裝身分或者違背承諾的採訪行為，便應該負擔

法律責任的結論，也似乎未盡周延。舉例來說，城市裡在路口廣設錄影

                                                 
38 See Richmond Newspapers, Inc. v. Virginia, 448 U.S. 555, 573 (1980); see also 

Houchins v. KQED, Inc., 438 U.S. 1, 17 (1978) (Stewart, J., concu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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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器的作法已經越來越普遍39，然而一般人對這個現象其實並無特別

的知覺，如果一般大眾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遭到監視，可能會

覺得很不舒服，但是目前實際的情況卻是，民權團體很難喚起大眾對這

個現象的關弖，即使大眾對於這類情況知之甚詳，卻對這個對自己的隱

私權可能構成極大威脅的現象，表現出事不關己的態度40。基於目前一

般人對隱私權所抱持的不一致態度，以及全然直接賦予媒體和記者無異

於一般人的法律責任，對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可能造成的衝擊，反

對記者以隱藏式或偽裝身分等方式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的理

由，無論是在道德基礎上或者合理性方面，是否具有充分的說服力，以

及經得起充分的檢視和辯論，值得我們在以下做更進一步的分類和分析。 

一、隱身及偽裝身分（Hidden and False Identities）的

採訪行為 

在上述 Food Lion 案中，法院的主要判決理由是，該兩位 ABC 記者

是經由偽裝身分的方式，得到超市裡處理肉品以及櫃臺的工作，而這兩

名記者攜帶照相機的事實，更是被視為他們基於其所取得的 Food Lion

員工身分，違反對 Food Lion 應負的忠誠義務的證據。不過，在歷經上

訴之後，最後第四巡迴法院大幅降低 ABC 應負的損害賠償，認為雖然

兩位 ABC 的記者故意以偽裝身分欺騙 Food Lion 公司，但是因為 Food 

Lion 公司無法證明其因為此一欺瞞身分的行為而受有損害，所以無從獲

得其所主張的救濟。 

雖然法院大幅降低媒體在本案中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但是這個結

果卻很難被視為是媒體獲得勝利。因為，細究之下，倘若 Food Lion 公

司可以充分證明記者對其所為的隱瞞和欺騙行為導致其受到損害，那

                                                 
39 See Mark Hansen, No Place to Hide, A.B.A. J., Aug. 1997, at 44. 
40 See id.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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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法院還是極為可能將記者的偽裝和欺瞞當做詐欺來處理，要求其負

擔損害賠償責任。更重要的是，在本案中，法院在判決中事實上是認定

了 ABC 必頇為其所派遣的記者的偽裝身分行為負責，兩位記者因為偽

裝身分之故，得以進入 Food Lion 公司超市不對外公開的地方，在此，

兩位記者已經不是「受邀請的人」（invitee），而是侵越者（trespasser） 

41，而兩位記者偽裝身分以便欺瞞的決定，則正是構成其必頇負擔違反

忠誠義務的侵權責任的關鍵。從這個觀點來看，以後若是出現類似的案

例，還是可能引用 Food Lion 所立下的偽裝身分者可能構成詐欺和非法

侵越的原則，對媒體提出相當嚴厲的責任要求。 

雖然媒體記者偽裝身分的決定，極可能導致其必頇負擔侵權責任的

結果，不過，倘若直接將 Food Lion 案和偽裝身分者可能構成詐欺以及

非法侵越的結論畫上等號，卻極可能是過於簡化的推論，同時，在不少

情況下，可能難以構成媒體或記者該負侵權責任的正當理由。而且，若

是自此以後的法院判決，都遵循這個過度簡化的邏輯，也極可能會造成

相當不良的結果。雖然要劃出截然分明的界線並不容易，然而，或許在

判斷記者對於其偽裝身分的行為應否負責，以及負責的界限何在時，判

斷的重點似乎應該在於記者到底是偽裝或假冒了什麼樣的身份，以及其

偽裝或假冒身分的真正目的，究竟為何？ 

舉例來說，倘若記者假冒或偽裝的身分是執法人員，而此一身分使

得被採訪對象或被採集新聞資料者無所選擇，只能合作地接受提供採訪

或提供新聞資料，在這種情況下，記者便有可能因為偽裝或假冒身分的

原因而遭到起訴或獲罪。例如在過去曾經出現的判決裡，某個記者偽裝

成管理太帄間的官員，從自殺致死者的母親口中套出一般人不可能獲得

的豐富資訊，之後這名記者便因此而遭到起訴，其遭到起訴的理由便是

該記者偽裝身分的「目的在於誘使被採訪對象屈服於其偽裝的官員身份

                                                 
41 See Food Lion, Inc. v. Capital Cities/ABC, Inc., 194 F.3d 505, 519 (4th Ci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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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42。同樣地，偽裝成醫療專業者或者是檢察官的身分，也會導致

類似上述情況的結論出現。換言之，這類的偽裝或假冒身分扭曲了記者

與被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的受採集者之間的關係，使得記者可以基於其

偽裝或假冒身分的權威，讓被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的被採集者不得不透

露或提供相關訊息43。另外，利用和被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的受採集者

之間的親密關係，例如以愛人或其他親密身份套出訊息，也是類似的情

況。 

不過，倘若記者是將身分偽裝成一般人，推論結果則應該會有所不

同。例如從上述的 Dietmann 案，以及 Desnick v.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
44兩個判決中，都可以推導出如此結論。根據這兩個判決的事實，記

者偽裝身分採訪或採集新聞資料的事件發生地點，都是在一般人幾乎都

可以自由進出的公開場所或半公開場所，記者也只是將原本的記者身分

隱瞞，偽裝成一般人。法官在 Dietmann 一案的判決中指出，記者偽裝成

病患，並不構成侵犯隱私的理由，在 Dietmann 案中，法官將記者偽裝成

病患一事，當做是一種無害或者無關宏旨的錯誤來處理，倘若病患想要

將自己受醫生診療的細節公諸於世，該醫生也不得主張自己的隱私權受

到侵害，所以對於偽裝成病患的記者，醫生同樣不能以隱私權遭受侵害

為理由，請求損害賠償；換言之，即使記者假裝成病患，也無侵犯隱私

權的風險可言，更何況記者更不是偽裝成某種具有公權力或者專業權威

的人士，迫使或者誘使醫生做其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做的事情。 

在 Desnick 案中，記者則是偽裝成一般人，揭發這家眼科醫療診所

的不當手術過程。這個案件所涉及的事實是 ABC 這家媒體在進行採訪

時，一方面得到 Desnick 眼科聯合診所的採訪同意，另一方面卻同時在

Desnick 不知情的情況下，派記者到 Desnick 在 Indiana 州和 Wisconsin

                                                 
42 See State v. Cantor, 534 A.2d 83, 86 (N.J. Super. Ct. App. Div. 1987). 
43 See Miller v.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 232 Cal. Rptr. 668, 670 (Cal. Ct. App. 1986). 
44 44 F.3d 1345 (7th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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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診所，偽裝成病人拍攝該診所的醫療過程，因此，Desnick 主張 ABC

所為乃是詐欺行為和不實的報導；不過，法院卻不採取原告的主張，認

為根據受起訴法院 Illinois 州的法律，只有在情事特別重大，而且被害人

因為相信其詐欺性質的承諾而造成損害時，才可以請求損害賠償。更值

得注意的是，做成該判決的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Posner 指出，在

這個案子裡，記者偽裝身分的行為並不構成 trespass 或是 intrusion 的要

件，不但記者並未侵犯到私人的領域，而且該眼科診所也是在自由公開

的情況下，進行整個手術過程45。Posner 法官認為，該記者偽裝身分所

採集到的新聞資料，的確是該眼科診所大有問題的手術診療內幕，若是

記者因此而被判該負損害賠償責任，那麼美食家隱藏自己的專業身份進

入餐廳、租屋者事先勘查租屋狀況，也都極可能會構成侵越的罪名，這

將會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情況46。 

在上述這類判決裡，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觀點是，日常生活或

者人身安全經常受這類判決中的場所或機構影響的一般大眾，常常因為

記者這種偽裝身分的採訪行為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而獲益，例如，倘若

有記者以偽裝身分的方式獲得在醫院工作的機會，因此揭發了醫院內部

種種弊端，最後促使政府重新檢討這些醫院的規範政策，該報導尌可能

是個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新聞報導。換言之，其實在很多情況下，真實

的狀況是被隱藏在門後而不被承認的，當事人也會隱藏事實真相，不讓

人知道，例如，即使是出租房子的屋主，口頭上不會承認自己有種族歧

視的問題，除非有人實地勘查探訪，否則很難發覺屋主真正的態度。因

此，不少記者偽裝身分的採訪行為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除了新聞性的

考量之外，的確是出於某些相當具有信服力甚至見義勇為的理由，因此，

當法院決定媒體或媒體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和是否應該負損害賠償責任

時，也必頇經過相當謹慎而且周延的考慮。以美國法制的運作概況來看，

                                                 
45 See id. at 1352-53. 
46 See id. at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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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同州的侵權行為法，因為規定要件的不同，對於類似的案件的處

理，可能導致不盡相同的判決結果之外，原告的身分是否屬於公眾人物，

以及其被報導的行為是否涉及公益，更重要的是，報導內容的真實性和

公益性如何，亦即該報導所揭發的內幕性質和其所造成的影響，也都極

可能會左右判決的結果。 

二、秘密錄音或錄影（Surresptitious Recording） 

整體而言，從 Dietmann 案到 Food Lion 案，在許多判決中，美國的

法院判決對於用秘密錄音或錄影的方式做為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的工

具，基本上是抱著比較負面的態度。換言之，法院對於媒體或記者以錄

音或錄影工具做為其耳目或記憶輔助工具的作法，頗為排斥，然而，究

諸實際，這些錄音錄影的內容，從一般觀感來說，往往並不具有特別秘

密或個人化的性質，因此，倘若要將「錄音錄影」這種一般而言並非絕

對不能接受的行為，全部直接歸類為侵權行為甚或是刑法中的犯罪行

為，不但極可能對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自由權利造成過於嚴苛的限制，也

不盡合乎一般情理47。 

事實上，記者以筆記本做採訪記錄，歷史由來已久，而後則有錄音

錄影等輔助工具。從這個觀點來說，錄音錄影與記者以筆紀錄採訪重點

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為何記筆記可以受到憲法新聞自由的保障，幾乎

毫無疑問48，而錄音錄影的行為便備受爭議，長久以來新聞界不無質疑
49。錄音錄影所涉及的，一方面是一種行為，但是也會成為嗣後可以傳

                                                 
47 Diane Leenheer Zimmerman, I Spy: The Newsgatherer under Cover, 33 U. RICH. L. REV. 

1185, 1207-08 (2000). 
48 See, e.g., Diane L. Zimmerman, Overcoming Future Shock: Estes Revisited, or a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News-gathering Process, 

1980 DUKE L.J. 641, 673-84 (1980). 
49 See Howard Rosenberg, Food Lion, ABC and Tricks of the Trade, L.A. TIMES, Jan. 24, 

1997, at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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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散佈的內容。既然錄音錄影兼具行為及內容兩種性質，因此，到底錄

音錄影是應該被當做一種受憲法保障的「言論活動」來看待，還是應該

被當做附帶於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的行為，適用一般性的法律如侵權行

為法和刑法的規定，則不無爭議；此處區分內容和手段兩者的界線，固

然並不容易劃定，尌像在同意憲法應該將畫作當做言論自由保障對象的

前提下，卻以一般性的法律禁止繪畫所需的顏料、畫筆和畫布等物品，

是個極度矛盾而弔詭的作法一樣。 

不過，以儘量趨於衡帄的角度來分析這個爭議，也許尌會發現，這

個問題的重點似乎不只在於錄音錄影所使用的科技本身而已，還涉及被

錄音錄影的對象是否知道錄音錄影此一事實的存在，尤其是在當今科技

已經發展到這些錄音錄影器材都可以相當微小隱密的情況下，使得追尋

答案的過程顯得更加地不簡單。舉例來說，在上述的 Le Mistral 案中，

記者很明顯地是扛著攝影機到達現場進行採訪，倘若說判斷重點是在於

有無獲得當事人即該餐廳的同意才進行拍攝，那麼，其實一般人也有很

多機會，是在未獲同意的情況下，逕行拍照，或者成為被他人拍照的對

象，如此一來，錄音或錄影設備到底是明顯可見或隱藏不顯，尌不是那

麼重要50，其中差別極可能只是在於對記者來說，拍照或錄影相對而言

比較方便而已，而且，從美國法院的整體判決趨勢來看，法院似乎也不

願意率而將這種未獲同意而錄音錄影的行為，直接當做侵權行為來處理
51。 

再者，如果將問題重點放在記者的錄音錄影行為，是發生在並不能

被全然當做是公共場所的地點，或許有其道理，但恐怕也有可能是失之

                                                 
50 See, e.g., Belluomo v. KAKE TV & Radio, Inc., 596 P.2d 832, 836 (Kan. Ct. App. 

1979). 
51 See, e.g., Deteresa v. American Broad. Cos., 121 F.3d 460, 463-68 (9th Cir. 1997); 

Shulman v. Group W Prods., Inc., 955 P.2d 469, 490 (Cal. 1998); Aisenson v. 

American Broad. Cos., 269 Cal. Rptr. 379, 388 (Cal. Ct. App. 1990); Howell v. New 

York Post Co., 612 N.E.2d 699, 705 (N.Y. 1993), aff'd in part, 619 N.E.2d 650 (N.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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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簡化的邏輯。在某些情況下，也許某人因為不願被人打擾而自動僻

處一角，應該可以說是對其本身的隱私權受到合理期待範圍內的保護，

那麼，此時好管閒事者未經其同意而錄音錄影的無端打擾，可能尌算是

侵犯其權益，不會有太多爭議。但是，在 Dietmann、Le Mistral 和 Food Lion

這類的案件中，情況則似乎又有所不同；這些案件發生的地點都是在被

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被採集對象的營業場所或辦公室，當事人明知有他

人在場，而且這些在場者其所獲知的有關當事人所從事的行為的資訊，

在法律上也不負擔任何保密義務，那麼，何以用錄音錄影的方式紀錄和

傳播當事人這些不受法律特別保護的活動內容時，會形成法律爭議呢
52？ 

換言之，我們該追問的是：到底錄音或錄影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

記者的錄音錄影，與傳統的筆記手寫記敘方式相較之下，在法律上究竟

有什麼不同？從法院的判決內容來看，答案固然是確實有所不同，然而，

現有的判決，卻未能立即提供給我們清楚的判斷標準。 

在 Dietmann 案中，法官分成兩個部分來解釋這個問題：第一，隱藏

式的錄音錄影工具，並不是記者採訪時或者採集新聞資料時無可或缺的

工具；第二，這種錄音錄影的採訪和新聞資料採集方式，對於個人的人

格有相當嚴重的傷害，而且會使得醫生或律師這類專業人員說話時，有

所保留，而由於醫生和律師等專業人員和其交談對象的對話，誠實而無

所顧忌卻又是相當重要的因素53，所以，為了避免對醫生律師等專業人

員造成弖理壓力，應該對記者使用錄音或錄影器材的行為有所限制。帄

弖而論，第一個理由解釋得不夠清楚，而第二個理由將醫生或律師等專

業人員當做特別保護的對象，也不無令人困惑之處。 

 在 Sanders v.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
54這個案件裡，一位名為

                                                 
52 See generally Andrew Jay McClurg, Bringing Privacy Law Out of the Closet: A Tort 

Theory of Liability for Intrusions in Public Places, 73 N.C. L. REV. 989 (1995). 
53 Dietemann v. Time, Inc., 449 F.2d 245, 249. 
54 978 P.2d 67 (C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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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y Lescht 的 ABC 公司記者設法成為 Psychic Telemarketing Group 的

員工，並且藉著工作機會，秘密地將她和其他同事（包括原告 Mark 

Sanders 在內）的對話錄下來，亦即取得了公司內部人士對於這種電話弖

裡諮商現象的看法，而這名記者的作法，則是在帽子裡藏了攝影機，記

錄其在辦公室內所見的一切55。Lescht 和 ABC 基於幾個理由，遭到

Sanders 起訴控告，其中包括侵害隱私權的訴訟56。這個訴訟的焦點在兩

段 Lescht 和 Sanders 之間的對話，初審法院基於「存在於工作場所的有

限隱私權（a limited right of privacy existed in the workplace）」，足以禁止

記者秘密將公司同事的行為錄影下來，即使其和記者的對話情形本來尌

可以被其他同事聽到看到，亦無不同57此一理由，駁回了被告要求程序

駁回原告之訴的請求，裁定 Sanders 可以繼續進行訴訟，初審法院訴訟

結果，陪審團認為被告應負侵害隱私權的責任，並判決被告應該支付三

十三萬五千美元的補償性損害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和三十萬美

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punitive damages）58。 

本案上訴之後，上訴法院和初審法院採取完全不同的立場，認為

Sanders 在這段對話中，並沒有任何對隱私權的合理期待可能性可言，因

為這些對話本來尌可以是其他人得以共聽共聞的，因此駁回了下級法院

的判決59，不過，加州最高法院卻又駁回上訴法院的判決，認為媒體應

該為其秘密地在工作場所錄影的行為負法律責任60，加州最高法院認

為：公司員工可以享受到的隱私權保障雖然仍然是有限的，但還是可以

合理地期待他們的對話不會被臥底記者私下錄起來，拿去電視上播放才

對61。 

                                                 
55 See id. at 70. 
56 See id. at 69. 
57 See id. at 70. 
58 See id. at 70-71. 
59 See id. at 71. 
60 See id. at 77. 
61 Id.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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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法院並沒有否定掉憲法新聞自由的保障可能會對侵權責任有所

限制的的可能性62，不過，法院並未在判決中清楚說明新聞自由保障的

抗辯所容許的內容或範圍究竟有多廣，只點明了即使在公司的辦公室

裡，秘密的攝影也會構成可以被起訴的入侵行為，但是，記者倘若是用

事後記憶或者筆記記錄的方式，則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論63，其理

由究竟為何？從法院的判決中，固然可以推論出來法院是認為雖然公司

辦公室現場還有其他同事在場，並非在完全隱密的場所，但是，當事人

並未期待其互動以及對話會被偽裝身份的記者秘密攝影下來，所以，被

告還是應該尌其侵害隱私的行為負侵權責任。不過，不容否認的是，在

這個判決裡，法院並未完全交代清楚所謂的公司員工對其在辦公室內的

對話內容具有隱私權的「期待」，究竟從何而來？雖然，在其他類似的判

決中，法院也認為，秘密錄音是錯誤的行為，因為這樣無異於剝奪被錄

音的發言者可以「控制其言語散播範圍的機會」64，但是，法院判決同

樣也沒有說明清楚這種權利的性質到底如何，而且，這樣的結論也似乎

與普通法中對隱私權的保障內涵其實已經嚴格限制原告可以控制和其相

關的資訊如何散播的能力的原則有所牴觸65。在另一個判決案例裡，法

官認為媒體拍攝男犯人身體軀幹上的刺青，是違法的行為，因為這是個

人的隱私，即使在很多場所裡，例如公眾海灘，很多人還是可以看得到

別人身上的刺青，依然不影響此處法官的判斷66。不過，從以上的例子

裡，我們似乎可以隱約地感受到，法官所不滿意者，其實是在於內容，

而不是媒體拍攝的手法；因為，法官的確指出，倘若記者所拍攝的事件

有其重要性，那麼記者便可以基於此重要性做為其侵權行為的辯護防禦

                                                 
62 Id. at 77 (quoting Shulman v. Group W Prods., Inc., 955 P.2d 469, 493 (Cal. 1998)). 
63 44 F.3d 13451, 1355. 
64 See, e.g., Deteresa v. American Broad. Cos., 121 F.3d 460, 470 (9th Cir. 1997) (Whaley, 

D.J., concurring in part and dissenting in part) (quoting Warden v. Kahn, 160 Cal. Rptr. 

471, 476 (Cal. Ct. App. 1980)).  
65 See generally Diane L. Zimmerman, 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 A Farewell to 

Warren and Brandeis's Privacy Tort, 68 CORNELL L. REV. 291, 320-24, 344-47 (1983). 
66 Huskey v. National Broad. Co., 632 F. Supp. 1282, 1289 (N.D. Il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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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67，這或許便可以間接佐證當內容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時，往往

可以為其具有爭議性的採訪方法提供辯護基礎。 

針對錄音錄影與當場筆記或事後記憶相較之下，其所涉及的侵犯隱

私權問題嚴重性，是否比較高，而應該分開處理，法院對此問題見解仍

然不一。例如第七巡迴法院便指出，只要是不違反傳統的隱私權保護範

圍，記者錄下所聽所見，並不違法68，在 Sanders 案中，法官對於自己在

判決中所採取的立場則是仍有保留，擔弖這個原則會被解讀成錄音錄影

行為本身即屬違法，因而是個完全禁止錄音錄影的原則69。 

同樣地，即使在美國各州立法及聯邦立法中規範監聽行為的法律中，

也沒有一致的標準。而且，允許通話的一方，在未徵得對方同意之下，錄

下對話內容的立法，還比不允許在此種情況下錄音的立法，多了三倍之多
70。有些法院還指出，在電話交談中，參與談話的一方，沒有權利要求另

一方保持秘密，更有甚者，法院還指出對話的一方必頇承擔另一方可能會

錄下對話的風險71。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聯邦通訊監察法72原本是規定

要求錄下對話的一方，要先徵求對方同意後才能錄音73，但是，此一規定

在一九八六年之後修改成不用徵得對方同意即可錄音，其中主要原因便是

為了讓記者採訪新聞或採集新聞資料時不再面臨過多的不便74。 

綜上所述，對於新聞媒體或記者錄音錄影是否侵犯隱私權保護此一

爭議，各方看法依舊相當分歧，攝影技術發明之後，更進一步地提升了

我們解讀這個世界的樂趣，相對地也帶來不少困擾，雖然我們知道被攝

                                                 
67 See Huskey, 632 F. Supp. at 1291 n.13. 
68 Desnick, 44 F.3d at 1353. 
69 See Sanders v. American Broad. Cos., 978 P.2d 67, 79-80 (Cal. 1999). 
70 See Zimmermann, supra note 46, n. 139. 
71 See Coates v. United States, 307 F. Supp. 677, 679 (E.D. Mo. 1970); see also 

Commonwealth v. Eason, 694 N.E.2d 1264, 1267 (Mass. 1998); People v. Lucas 470 

N.W.2d 460, 467 (Mich. Ct. App. 1991). 
72 18 U.S.C. §2511 (1993). 
73 Se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Pub. L. No. 99-508, ?101(b) (1986), 

reprinted in 1986 U.S.C.C.A.N. 3555, 3571. 
74 See S. REP. NO. 99-541, at 17 (1986), reprinted in 1986 U.S.C.C.A.N. 3555,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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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對象很可能會覺得困擾或者被打擾，但即使是這樣的說法，也還不

足以解釋為何我們對於未經允許或同意而被人拍攝的對象，必頇提供法

律層面的保護。鏡頭與被拍攝的對象之間，長久以來關係一直相當矛盾，

我們與影像之間的關係，既不安又緊張，而其中有很多的混亂是由電視

所帶來的。不過，即使如此，在我們將這類「影像焦慮」解釋成法律規

則之前，應該先再思考一下：這些現在看起來惱人的科技，反映出來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文化特徵，未經過同意的拍攝行為，其真正邪惡之

處，究竟何在？如果說對於這些機器拍攝影像的作法所抱持的敵意，是

來自於我們在精神上對於新興科技的排斥或者是文化危機之類的意識，

那麼，問題尌會變成某種文化辯論，畢竟，解構影像的意義，並不屬於

法律的範疇。 

或許，影像之所以遭到負面態度的抵制，可能是因為消費者討厭影

像中大量呈現的煽色腥，或者是厭煩影像中缺乏智識的表現，但是這樣

的看法卻也正忽略了影像可以帶來的正面力量，例如對於文盲來說，影

像便是他們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即使是在文盲極少的現代社會中，影

像應該也能展現出其散播資訊的強大能力。從資訊傳播的角度來看，否

決媒體可以不經同意便逕行錄音錄影的權利，也尌等於是賦予被採訪對

象可以否認媒體報導正確性的權力，即使該報導的內容具有正確性，也

無不同：例如在 Sanders 案中，雖然該則報導的正確性並無爭議，但是，

法院卻指出，誘使屬於該公司員工的電話弖理諮商師「出櫃」（outing）

說出弖中感受的目的，實在是微不足道，這個目的的達成，無法使得記

者偽裝身分的行為獲得正當化的基礎，也無從彌補這類報導行為對於被

採訪對象或受新聞資料採集者所造成的難堪情境。 

然而，若是如此，我們便必頇回答另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難道，

我們應該保護這些本身的行為即有相當程度的瑕疵，甚或其行為危及公

共利益或社會大眾安全的被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被採集者的利益？舉例

來說，Dietmann 的確無照行醫，而 Food Lion 也的確標示不正確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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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兩者都有損大眾健康，當這些不法的行為以錄音錄影的情況呈現

在大眾面前時，反而可以成為促進監督或者改革的社會力量。因此，對

於某些是基於本身的專業領域，而涉入這些可能被質疑的報導事件或不

法行為的被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被採集者，在討論是否應該以及如何保

護其權利時，是否應該對被訴的媒體或記者適用比較寬鬆的侵權行為責

任標準，以便在個人權益保護和潛在的可能公共利益之間求得帄衡，似

乎不無討論的空間。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在採訪過程或新聞資料採集的過程中，由媒體

或記者做成攝影錄音的記錄，本身便有其價值，例如，報導刊出或者播

出之後若引發爭議，這些記錄都可以做為報導內容的佐證，當被採訪對

象想要否認其曾經說過的話時，錄音錄影的紀錄，多少能夠發揮直接或

間接的證明作用。雖然記者採訪的手法，有時很難劃清道德與法律的界

限，所以令人會格外擔弖錄音錄影的運用結果，但是，無可否認地，在

某些情況下，兩者之間的界限卻仍舊是相當清楚的。例如在某些必頇保

持機密的情況下，記者的錄音錄影的行為，仍絕對會被視為侵權。在

Schulman v. Group W Production, Inc
75案中，記者請在病患救援直昇機上

的攝影員，在當事人絲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麥克風別在一位護士的身

上，在整個救援任務中，護士與病患之間的對話，被錄得一清二楚，法

院針對原告的侵權主張，判決媒體必頇負起侵權責任，因為病人的隱私

必頇被受到尊重，這是相當基本的原則，事實上，無論有無錄音器材牽

涉在內，只要病患的隱私權受到侵害，應該都會得到同樣的判決結果76。

當然，若是不論這些情況特別明確的狀況，禁止以機器錄音錄影一事，

仍然頗有令人質疑之處。如前所述，法院判決關注的焦點，或許並不是

錄音或錄影器材的出現，而極為可能是在於媒體報導的內容和結論，或

者其所選擇的報導目標。 

                                                 
75 955 P.2d 469 (Cal. 1998). 
76 See, e.g., Barber v. Time, Inc., 159 S.W.2d 291 (Mo.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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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擺盪在保護與平衡之間：判決趨勢的檢討 

如前所述，只要媒體所報導的內容具有某種程度的公共利益性質，

原告要尋求救濟或主張損害賠償，通常會面臨相當高的難度。但是假若

原告能夠證明媒體或者記者取得報導資訊的方法涉及不法行為，那麼便

極可能獲得勝訴，所以，無論媒體報導內容是否有法律上可資攻擊的瑕

疵，原告針對媒體或記者從事新聞資料採集或者進行新聞採訪時是否使

用隱藏式的攝影機或麥克風，是否使用欺瞞或偽裝的身分，欺瞞或偽裝

的目的何在，媒體或記者是否誘使被採訪對象或新聞資料被採集者違背

法律上的義務，媒體或記者本身的採訪行為或新聞資料採集行為是否涉

及不法，都是判斷媒體或記者能否主張新聞自由保障的關鍵77。 

根據以上幾個和媒體或記者進行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時所面臨

的法律界限有關的判決，我們或許可以歸納出其對新聞自由的發展趨勢

來說，幾個比較悲觀的面向： 

首先，歸納前述幾個判決，我們可以發現，法院指出了一般性的法

律規定適用於所有行業的原則，因此，媒體這個專業並不因為憲法對新

聞自由保護的規定，或者任何其他憲法上的規定，而享有豁免於一般法

律規定之外的豁免權。不過，法院卻沒有排除尌某些涉及媒體的狀況而

言，的確是需要做不同的處理的可能性。例如，倘若受雇人為記者、專

欄作家或播報員，因為種族或宗教理由而遭到解雇，那麼，除了一般性

的救濟理由之外，法院必頇另行處理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問題。 

其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過去的判決裡，雖然不斷提及新聞自由，

但是卻從未正面承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保障範圍，包含新聞採訪或

新聞資料採集此一取得資訊的權利，一九七○年代雖然各州陸續有 shield 

                                                 
77 Jane E. Kirtley, It’s the Process, Stupid－Newsgathering Is the New Targe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0,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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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的制定，讓媒體和記者能享有保密特權78，以便賦予媒體或記者比

較充分的保障，但是，無論適用範圍或者適用要件，卻都不夠確定，在

Branzburg v. Hayes 此一判決中所確立的新聞記者和其他一般公民一樣，

具有和一般公民一樣程度的出庭作證義務此一原則，依然具有相當程度

的影響力，對媒體和記者依然發揮不少負面影響力；再者，最高法院雖

然肯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新聞採訪的自由，但是卻也同時認為媒

體並沒有接近取得一般公眾不得接近取得的資訊的特權。在 Houchins v. 

KQED 此一判決中，法院甚至重申了此一意旨，等於是為媒體或記者宣

告了一條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的限制線。 

不過，即使如此，上述幾個判決的內容，也可以讓我們抽繹出一些

樂觀面向的解讀： 

首先，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承認新聞媒體和記者蒐集新聞資料資訊和

傳播資訊的行為對於公共利益而言，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這是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應該保障的新聞自由內涵；例如，在 Cohen 案中，

聯邦最高法院明白指出，倘若不賦予資訊取得的行為某種程度的保障，

新聞自由將遭到架空。 

其次，聯邦最高法院在 Richmond Newspapers v. Virginia 一案中，正

面肯認了媒體和記者接近取得某些新聞或資訊的權利，而這些新聞資料

或資訊的範圍，則是同時包括涉及刑事審判程序和民事審判程序的相關

資訊在內。 

最後，在 Cohen 案中，其不同意見書認為，民事責任的有無，應該

視其報導內容是否為真，以及該報導內容是否涉及實質的公共利益而

定，重點不應該在於報導的素材是否違法取得，此一見解將來是否能夠

進一步發展成主流意見，尚待觀察；不過，不乏論者以為本案的判決結

果，僅僅是賦予新聞採訪和新聞相關資訊的蒐集行為附帶性的負擔而

                                                 
78  Eileen M. Wirth, Impact of State Shield Laws o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16 

NEWSPAPER RES. J. 6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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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至於妨害到媒體和記者的新聞自由，而且，強制媒體履行對採訪

對象或資訊提供對象所做的承諾，長遠來說將有助於新聞採訪和新聞資

料採集的管道順暢，也不能說不是值得思考的觀點。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媒體和記者的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

集行為到底是否應該賦予憲法層次的新聞自由保障此一問題，採取比較

保留態度的學說，例如 Randall P. Bezanson
79，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並未提供給新聞媒體和記者在新聞採訪或者新聞資料採集方面的行為任

何保護，其論理基礎和邏輯究竟如何？ 

Bezanson 指出：通常在討論這類問題時，一般的推理邏輯是：在所

謂新聞自由中，出版自由佔據核弖地位；因為資訊的取得對於新聞自由

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新聞資料的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是屬

於新聞自由權利的行使；基於以上邏輯，限制新聞資料的採集，便構成

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此等限制只有在能夠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違

憲審查時，才能有效合法地存在。 

另一種推論邏輯則可能是：所謂的新聞資料的採集，便是新聞工作

者免於由政府決定是否應該出版或者究竟該出版何等內容的新聞的自

由；基於以上定義，所謂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和獨立的編輯判

斷（independent editorial judgment），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係，因此和新

聞自由之間，也僅僅具有附隨性質（incidental）的關係；基於以上邏輯，

對新聞資料的採集所施加的限制措施，如果是普遍適用的限制，一般而

言並不會影響到新聞的獨立性，但是，如果單單以出版行為做為規範對

象，或者只針對出版行為賦予某些例外或免責，那麼尌的確有可能引發

新聞自由的爭議；在處理模式上，倘若是普遍適用的限制新聞資訊蒐集

或新聞採訪的限制措施，應該先假設其為合憲，由主張其新聞自由受到

                                                 
79 See Randall P. Bezanson, Means and Ends and Food Lion: The Tension Between 

Exemp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Newsgathering by the Press, 47 EMORY L. J. 895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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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新聞工作者或新聞媒體，針對其所主張的例外情況或免責，負擔

舉證責任，其情形雷同於主張市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者必頇負

擔其行為乃是出自必要的沉重舉證責任一般。換言之，在此一推論邏輯

下，所謂的新聞自由，並不是免於成為法律適用對象的自由，而是得以

獨立行動的自由，其內涵是指出版判斷（publication judgment）的自由，

而不是從事某些行為的特權，其討論範圍不該僅止於包括獨立編輯判斷

的目的而已，還包括透過何種手段去確保獨立的編輯判斷空間80。 

簡言之，Bezanson 教授的主要論點如下：所謂的新聞自由，是指在

決定是否要刊登以及要刊登什麼內容時，媒體和記者可以獨立於政府的

干涉之外來做決定的；像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這類行為，和獨立的

編輯判斷並無直接關係，只能說是和新聞自由具有偶然附帶（incidental）

的關係，因此，對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所施加的限制，除非是

特別針對媒體或記者所設計的限制，否則在適用上並不會威脅到新聞媒

體和記者獨立於政府控制或糾葛之外的獨立性；因此，針對新聞資料採

集或新聞採訪所適用的限制，應該要被推定為合憲，主張其不應受到限

制的媒體或記者，應該尌其主張負舉證責任。 

Bezanson 教授的看法固然具有其理論上和推理上的一致性，不過，無

論是其前提假設或者結論，或許均不無值得進一步檢視之處。首先，憲法

增修條文第一條對新聞自由的保護，是不是僅只於讓新聞媒體得以獨立判

斷和選擇他們要刊登什麼樣的內容，不受政府干涉而已，其本身便有可以

討論的空間。換言之，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這類活動，本身似乎應該

要被看做是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護的活動，否則便極可能失去新聞自

由的實質意義，雖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未明白在任何判決中做如此的認

定，但是最高法院的確曾經在判決中提及「倘若沒有對追尋新聞（seeking 

out the news）這個行為提供保護的話，尌等於是將新聞自由的精華去除掉

                                                 
80 Id. at 8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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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81這樣的思維，這個思維，多少也足以說明新聞媒體或記者並不是

以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本身做為目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

行為的存在，是為了要提供或者採集新聞媒體隨後要刊登或者播出的資

訊，因此，將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當做是直接以憲法增修條文

第一條的核弖目的為服務對象，其實並不為過。 

再者，新聞自由對於政治程序的有效運作來說，幾乎是不可或缺的82，

而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正是以取得和政府施政以及政治程序

有關的資訊為目的，除此之外，很難想見還有任何其他管道或者方法，

可以取得這些資料。同時，從新聞自由對於政府官員有無濫用權力具有

可以發揮監督作用的價值83這個面向來看，新聞自由，尤其是積極的新

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都可以說是足以直接促進此一監督作用，

因此，賦予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新聞自由的保障，幾屬不可避

免。 

從民主政治運作程序健全化的角度來看，賦予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

採訪行為新聞自由的保障，固然不可或缺，不過，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對新聞自由的保障，當然不該限於只保障和民主政治程序的運作有關的

言論或資訊，而是應該保障和一般大眾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面向有關的言

論和資訊。媒體或記者透過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可以取得資

訊，並且將之散播給大眾知曉，便是在踐履此種功能，本文前述所討論

的 Food Lion 案、Sanders 案、以及更早的 Dietemann 案和 Le Mistral 案

等等，性質上都是涉及這類型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在揭露

這類事件時，也因而保障了相當重要的公共利益，換言之，除非透過媒

體和記者以化名或偽裝身分等採訪技巧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

                                                 
81 Branzburg v. Hayes, 408 U.S. 665, 681 (1972). 
82 See generally Alexander Meiklejoh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1961 SUP. 

CT. REV. 245, 255 (1966). 
83 See Vincent Blasi, The Checking Value in First Amendment Theory, 1977 AM. B. 

FOUND. RES. J. 523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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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否則不大可能達成維護這樣的公共利益的目的。 

上述案例所涉及者，雖然都不是典型的政治性言論或資訊，然而，

其所凸顯的，卻都是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核弖目的，也尌是讓一般人

理解或知悉和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務。早在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Pharmacy v. 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 Inc.
84判決中，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便已經清楚地指出：除了政治性言論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傳

統關切核弖之外，商業性言論（commercial speech）對於一般大眾的日

常生活福祉，其實也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所以，商業性言論也

應該納入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保障之下，這也是

何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會宣告 Virginia 州禁止藥商宣傳處方藥

（prescription drugs）價格的法律違憲的主要理由之一85。 

從商業性言論也同受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保護的理由來看，我們不

難發現：言論或資訊之所以應該受到保護，是因為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而觀念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之所以能

夠運作，也必頇以資訊的流通和傳播不受阻礙為前提，同樣地，積極性

甚至具有侵入性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對於取得這些日常生

活所需的資訊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例如前述的臥底或偽裝身分

記者，往往便是能夠蒐集到這些資訊的關鍵所在：一般人通常無從憑藉

自己的力量，去揭露超級市場內部種種不合乎公共安全衛生的作法，或

者是去理解從事電話行銷業務者的詐欺行徑，甚或醫生基於獲利等理由

所執行的種種不必要的手術或醫療行為，但是媒體或記者卻是以揭露這

類事情為主要任務之一，如果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這類手段是

被許可的行為，受到新聞自由的保障，那麼一般社會大眾便可以直接從

因為這類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而產生的報導中受益。 

然而，最為難解的問題，還是在於如何去畫出界限：究竟，媒體或

                                                 
84 425 U.S. 748 (1976). 
85 See id. at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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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哪些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是可以被允許的，而又有哪些

是不可以被允許的？基於新聞自由去保護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

為，並不是意味著媒體獲得授權甚或特權，可以去違反任何法律或者從

事任何侵權行為，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即使不贊成新聞資料採集或

新聞採訪行為應該享有特權，似乎也不應該絲毫不顧及新聞資料採集或

新聞採訪行為可能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對其賦予完全無異於他人的法

律責任。換言之，在面對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時，必頇帄衡媒

體和記者基於新聞自由得享的權益，以及刑法和侵權行為法所要保護的

法益需求，或許是合理的選擇。 

針對此一問題，學理上的主張涵蓋許多可能的類型，從「不對媒體

和記者提供任何例外」、「只有在特定必要或迫切的情況下，才提供例外」

到「針對侵權行為准予對媒體和記者請求補償性損害賠償但不准請求懲

罰性損害賠償」都有，至於到底應該適用何種審查標準，來決定是否應

該對媒體和記者賦予因為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所引發的法律責

任，也同樣值得討論。有學者認為，可以適用中度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來處理這個問題86；換句話說，政府只有在證明該法律責任的

賦予，對於達成某一重要的政府管制目的具有必要性時，才可以對媒體

或記者課以法律責任。 

針對此一見解，我們可以先檢驗在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所

涉及的法律責任引發新聞自由爭議下，適用中度審查審查標準的處理模

式，和當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遵循的言論自由案件審查原則是一致

的，因為，聯邦最高法院曾經相當清楚地指出：對於涉及言論自由或新

聞自由的活動施加負擔的一般性法律，必頇通過中度審查標準，才能有

效成立；例如，在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v. Federal Communication 

                                                 
86 Erwin Chemerinsky, Protect the Press: A First Amendment Standard for Safeguarding 

Aggressive Newsgathering, 33 U. RICH. L. REV. 1143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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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87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一般而言，如果是針對言論

或資訊的內容（content-based）所施加的管制措施，必頇通過適用嚴格

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所為的審查，才能有效成立，至於若是屬於內

容中立（content neutral）的管制措施，則是只需要通過適用中度審查標

準所為的審查即可。 

當我們要求媒體或記者要為其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負侵權

責時，在本質上乃是要求媒體或記者遵守內容中立的法律，並未涉及內

容本身，因此，適用中度審查基準，應該是適當的審查基準，Turner 

Broadcasting 一案的判決，其實尌已經相當清楚地指出：雖然是中立適用

的一般性法律，但是只要是加重行使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權利的負擔，

那麼便必頇要通過中度審查標準，這也正是何以 Cohen v. Cowles Media 

Co.案的判決認定「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規定，不能被用來挑戰一般性

法律的中立適用」這樣的主張，有其值得斟酌之處88。在 Cohen 一案的

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明確地指出，容許原告以違背承諾為理由，主張

被告應該負擔違反契約的責任，對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保障所造成的

影響而言，應該被當做只具有不顯著的影響力89來處理；同時，法院在

本案中也強調，媒體和記者之所以要負擔法律責任，是來自於其自己所

做的承諾，等於是自尋的義務90。從這個角度來看，Cohen 判決的主旨所

代表的，是一個和處理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所引發的侵權責任

的判決所展現的觀點，多少有所不同的看法，但是這類判決所涉及者，

則都是媒體和記者因為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引發相當程度的法

律責任時，背後所涉及的憲法保障意涵問題。 

仔細分析之下，我們不難發現，在這個領域內適用中度審查基準，

                                                 
87 512 U.S. 622 (1994). 
88 See, e.g., Eric B. Easton, Two Wrongs Mock a Right: Overcoming the Cohen Maledicta 

that Bar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for Newsgathering, 58 OHIO ST. L.J. 1135 

(1997). 
89 501 U.S. 663, 671-72 (1991). 
90 See id. at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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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到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困擾的當事人來

說，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對於媒體或記者在從事新聞資料採集或

新聞採訪行為時可能引發的爭議，也抱持了相當程度的友善態度，有其

帄衡意義。如前所述，新聞媒體或記者不應該因為其所從事者乃是新聞

自由所保障的權利內所涵括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便因而有

權去違反刑法或者從事侵權行為，憲法不能也不應該從這個角度提供媒

體或記者任何保護，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是如何帄衡國家保護受到媒

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困擾的當事人的利益，媒體或

記者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的利益，以及大眾知的權利數者

之間的關係。倘若能夠找出一個簡單的權益帄衡標準，不但可以提供給

法院關於如何衡量上述彼此之間具有互相競逐甚或衝突關係的利益的指

引，同時，這樣的權益帄衡標準，也可以讓媒體和記者理解到，在什麼

樣的情況下，從事什麼樣的行為，是要負擔法律責任而不因為新聞自由

的主張而受到豁免的。而適用中度審查基準的結果，國家因為執行侵權

行為法時所要維護的一般性利益，而要求媒體或記者負擔法律責任，應

該還不足以被認為是構成足以正當化所謂的重要利益的理由，因為其結

果很可能會使憲法對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賦予新聞自由保護的

精華喪失殆盡。換言之，在任何因為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而引

發爭議的案例，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在於要求媒體或記者負擔法律責

任，是否構成所謂的維護重要的政府利益。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前面所討論過的判決，我們不難發現：在這

些案件中，大眾獲得充分資訊的利益，應該是比國家維持侵權行為法律

的利益要來得更為重要才是；以 Food Lion 案而言，公眾對於超市處理

食品時是否符合衛生安全要求的知的權利，因為記者偽裝身分進入超市

暗中進行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才得以受到確保，而在 Sanders

一案中，記者因為揭露電話行銷詐欺作法而確保的大眾的知的權利，也

遠比其同事的對話隱私權所受到的損害來得重要，至於 Dietemann 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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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所揭發的密醫無照行醫行為，對於公共利益的正面影響，更是毋庸

多言。 

倘若從中度審查基準的前提出發，檢驗美國加州五六年前立法通過

時備受爭議的 Privacy Protection Act
91，應該做成合憲或者違憲的結論

呢？此一立法被描繪成是個典型的反狗仔隊立法（ anti-paparazzi 

statute），其內容乃是針對任何人使用科技輔助設備（例如遠距攝影機）

拍取他人具有合理隱私權期待（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的私

人或家庭活動影像，而該等影像只有在物理上實際發生入侵行為時才可

能攝取得到的影像，便屬於該法所要制裁的行為92。雖然這個法律被當

做典型的反狗仔隊立法，但是，仔細尋思之下，這個立法所追求的實質

規範目的，卻幾乎可以適用到本文以上所介紹的所有引發爭議的新聞資

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的規範上。儘管本文對於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

訪行為所抱持的立場，基本上是認為憲法所保護的新聞自由保障範圍，

應該延伸到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的保護上，但是，即使如此，

在判斷加州此一立法是否能夠通過違憲審查時，還是認定這部法律的內

容是合憲的。首先，政府針對保護個人在自己家中的隱私權利，具有重

大利益可言，固然無頇爭論，而個人對於其私人居家的周遭同樣應該具

有某種隱私權益可言，正是聯邦最高法院曾經在其判決中表明贊同的態

度93；再者，在處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相關爭議時，聯邦最高法院

也明確指出保護居家隱私的必要性，例如在 Frisby v. Schultz 
94這個判決

中，聯邦最高法院便同意某個禁止在居家四周從事杯葛抗議行為的法律

（prohibited picketing "before or about" any residence），是可以通過違憲審

查的。因此，上述加州法律規定，不管是多麼著名的人，都應該具備關

上大門把媒體和整個世界排拒在外的權利，媒體尌不應該透過科技輔助

                                                 
91 CAL. CIV. CODE §1708.8 (West Cum. Supp. 1999). 
92 See id. 
93 See, e.g., Wilson v. Layne, 119 S. Ct. 1692, 1698 (1999). 
94 Frisby v. Schultz, 487 U.S. 474, 484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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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拍取私人影像，並非無據。簡言之，既然此一加州立法具有實質上

促成政府保護私人居家隱私權益此一利益的作用，便很難說其不能通過

違憲審查。 

五、結論 

在當代美國新聞史上，的確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時間，調查性的新聞

報導是備受推崇的採訪報導型態，而不是被當做法律責任歸屬的問題來

看待，而且，越是積極的調查性新聞報導，越是受到肯定；在導致 Nixon

總統黯然下臺的水門案發生之後，將水門事件公諸於世的兩名記者 Bob 

Woodward 和 Carl Bernstein，便成為之後美國新聞專業社群中新進記者

的典範，因此，最近十多年來不少司法判決對於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

訪行為採取不友善態度的趨勢，的確讓媒體和新聞專業社群頗有微詞，

不過，雖然 Dietemann 這個判決出現之後，一直沒有受到此一領域內的

高度重視，但是，其實要說早在 Dietemann 案的判決中，這種不友善的

態度便有跡可循了，並不為過。所以，我們思考的問題，或許應該轉化

成：究竟Food Lion v. ABC、Veilleux v. NBC和KOVR-TV v. Superior Court 

of Sacramento County 等判決，和我們所理解的新聞自由判決先例，有多

遠的差距，其主要理由又是如何？尤其是在聯邦最高法院沒有任何判

決，針對任何可能具有爭議性的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的定位，

做出具體明確宣示的情況下，或許只能從類似的判決中，嘗詴尋找和歸

納出足資適用的判斷原則。 

然而，從本文以上所述的諸多司法判決的內容來看，其實至今依然

難說有清楚的判斷原則可言。整體而言，聯邦最高法院曾經數度針對新

聞資料採集行為做成判決，但是，在新聞自由是否賦予媒體和記者取得

資訊的權利此一討論上，都未能做成明確的判斷原則。首先，當法院表

明一般性的法律規定適用於所有行業此一原則後，雖然意味著媒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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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並不因為憲法對新聞自由保護的規定，或者任何其他憲法上的規

定，而享有豁免於一般法律規定之外的豁免權，所以，媒體和記者必頇

尌自己未經許可的入侵行為負法律責任，幾乎是不需多做討論的原則，

除非是像在 Food Lion v. ABC 一案中，記者並未做出任何未經許可的入

侵行為卻仍獲判應負擔因為其他義務而起的法律責任時，才會具有比較

高的爭議性。不過，法院卻沒有排除尌某些涉及媒體的狀況而言，的確

是需要做不同的處理的可能性。其次，法院判決雖然不斷提及新聞自由，

但是卻從未正面承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保障範圍，包含新聞採訪或

新聞資料採集此一取得資訊的權利，而 Branzburg v. Hayes 此一判決中所

確立的新聞記者和其他一般公民一樣程度的出庭作證義務此一原則，依

然對處理新聞資料採集或新聞採訪行為的法院，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力，最高法院雖然肯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新聞採訪的自由，但是

卻也同時認為媒體並沒有接近取得一般公眾不得接近取得的資訊的特

權，等於是為媒體或記者宣告了一條新聞採訪或新聞資料採集的限制線。 

本文檢視美國法制在處理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此一議題上

的發展和辯論之後，整體而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方面宣示新聞資料

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具有受新聞自由保護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落實層

面卻可以說是乏善可陳，甚至和上述肯認保護必要性的原則背道而馳，

幾乎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此一領域內最明顯的例子：前述的 Food Lion 

和 Sanders 兩個判決，便是司法持續表現出對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

行為的保護不足的態度。 

本文認為：由於具有爭議性的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往往

不免涉及相當程度的情緒因素，因此，當討論具有爭議性的新聞資料採

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時，不免摻雜情緒，然而，討論相關法律爭議時，應

該以理性為基礎，而不該以情緒為出發點。正如本文之前詳細論述者，

不少司法判決中對於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採取負面處理態度的

理由，的確並不充分。在現代複雜的社會環境下，的確有不少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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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追求的並不是公益，而是私利，但是，這種對於

媒體或記者所採取的一般性厭惡態度，並不足以做為懲罰媒體或記者的

新聞資料採集和新聞採訪行為的依據，法院只應該在有具有說服力的判

斷標準做為前提之下，才應該考慮如何懲罰媒體或記者的新聞資料採集

和新聞採訪行為此一問題。在判斷之際，則是應該認知到，某種程度的

混亂欺瞞，和勇敢的揭弊行為，同樣都是自由社會中的媒體可能會帶來

的現象，如果我們自認為是生活在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裡，那麼，或許

我們便該更加耐弖地學著適應和處理這種緊張關係；而著名的法官

Richard Posner 在將近十年前所寫成的判決意見中所闡明的「假使繫爭判

決報導本身並未涉及誹謗，而且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也沒有侵犯任何既

有的權利，那麼，這些調查採訪技巧，即使是多麼地鬼祟、多麼地有爭

議、多麼地不謹慎和多麼地粗魯，法律都不能插手其中」95的看法，或

許是個不錯的指引原則。 

 

參考文獻 

Bezanson, Randall P., Means and Ends and Food Lion: The Tension Between 

Exemp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Newsgathering by the Press, 47 Emory 

Law Journal 895 (1998). 

Chemerinsky, Erwin,  Protect the Press: A First Amendment Standard for 

Safeguarding Aggressive Newsgathering, 33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1143 (2000). 

Easton, Eric B., Two Wrongs Mock a Right: Overcoming the Cohen 

Maledicta that Bar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for Newsgathering, 58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135 (1997). 

                                                 
95 Desnick v. American Broad. Cos., Inc., 44 F.3d 1345, 1355 (7th Cir. 1995). 



國家發展研究  第三卷第二期 

Kirtley, Jane E., It’s the Process, Stupid－Newsgathering Is the New Targe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0. 

LeBel, Paul A.,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est in Getting the News: Toward a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from Tort Liability for Surreptitious 

Newsgathering, 4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1145 (1996). 

McClurg, Andrew Jay, Bringing Privacy Law Out of the Closet: A Tort 

Theory of Liability for Intrusions in Public Places, 73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989 (1995). 

Meiklejohn, Alexa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1961 Supreme 

Court Review. 245 (1966). 

O'Neil, Robert M., Tainted Source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and Journalistic 

Wrongs, 4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1005 (1996).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Civil Liabili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Stone, Geoffrey R. et al., The First Amendment, Aspen Publishers, 2003 

Eugene Volokh, The First Amendment: Problems, Cases and Policy 

Arguments, Foundation Press, 2001 

Walsh, John J. et al.,Media Misbehavior and the Wages of Si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Publication of Ill-Gotten 

Information, 4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1111 (1996) 

Zimmerman, Diane Leenheer, Overcoming Future Shock: Estes Revisited, or 

a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News-gathering Process, 1980 Duke Law Journal. 641 

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 A Farewell to Warren and Brandeis's Privacy 

Tort, 68 Cornell Law Review.  291 (1983). 

I Spy: The Newsgatherer under Cover, 33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1185 (2000) 



新聞採訪與新聞自由：發現真實抑或侵犯權利？  

Newsgathering and the Freedom of 

Press: Search for Truth or Viol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Ching-Yi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legal issues rising from newsgathering and 

the impact of their solutions upon the Freedom of Press. While 

newsgathering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journalist and media 

communities, in few areas of constitutional law is there a greater 

divergence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court’s proclamation of the need to protect newsgathering 

and its failure to do so. The series of decisions concerning 

newsgathering and undercover reporting show that U.S. courts 

usually take the newsgathering by journalists and media, 

particularly those conducted with the aid of new technologies, 

negatively and continue to fail to provid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for newsgathering and undercover reporti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ough the use of fraud, deception, trespass, and 

entrapment may constitute viol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it indeed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search for truth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Reason, and not emotion, ought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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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about newsgather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for a 

balanced freedom of press protection for newsgathering activities. 

It will help to ensure that the press can perform its essential 

functions in a system of democracy. 

 

Keywords: newsgathering，investigative reporting，freedom of press，tort 

liability，privacy protection 

 

 

 

 

 

 

 

 

 

 


